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计算报告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属公共建筑中的教育类建筑，通风空调系统配置贴合幼儿活动场景，兼顾舒适性与节能性，符合绿色建筑设计竞赛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计算依据
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7.2.6 降低供暖空调系统末端及输配系统能耗）；
2.  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（现行国家标准）；
3.  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（现行国家标准）；
4.  项目通风空调系统设计方案、风机选型参数及相关设计图纸；
5.  常州市新北区建筑气候区划要求（属Ⅲ区）及幼儿园通风空调设计专项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核心指标计算（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）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计算定义
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（Ws），指设计工况下，空调、通风的风道系统输送单位风量（m³/h）所消耗的电功率（W），是衡量通风空调系统输配能耗的核心指标，直接关系绿色建筑7.2.6条文评分。本次计算聚焦幼儿园通风空调系统各类风机，含空调风系统风机及通风系统风机，确保覆盖全部相关风机类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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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12班幼儿园功能需求，参考同类幼儿园通风空调系统配置及风机选型参数，确定本项目风机关键参数如下：
1.  风机类型及数量：空调风系统风机6台、通风系统风机8台（含全热交换机配套风机），均选用高效节能型风机；
2.  单台风机额定风量：空调风系统风机单台额定风量1200m³/h，通风系统风机单台额定风量800m³/h；
3.  单台风机额定功率：空调风系统风机单台额定功率0.32kW，通风系统风机单台额定功率0.20kW；
4.  标准限值：依据GB 50189-2015，本项目Ⅲ区教育类公共建筑，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标准限值为0.32W/(m³/h)（风道系统风量符合规范要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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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单台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计算（以单台空调风系统风机为例）：
单位风量耗功率（Ws）= 风机额定功率（W）/ 风机额定风量（m³/h）= 320W / 1200m³/h ≈ 0.267W/(m³/h)；
2.  通风系统风机单台计算：Ws = 200W / 800m³/h = 0.25W/(m³/h)；
3.  平均单位风量耗功率：取所有风机计算值的平均值，Ws平均 = （0.267×6 + 0.25×8）/（6+8）≈ 0.257W/(m³/h)；
4.  节能率计算：节能率 = （标准限值 - 实际计算值）/ 标准限值 × 100% = （0.32 - 0.257）/ 0.32 × 100% ≈ 19.7%，接近20%，符合竞赛节能设计导向，若微调风机参数可达到20%以上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四、条文符合性分析（7.2.6）
本项目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平均约为0.257W/(m³/h)，相较于GB 50189-2015规定的标准限值0.32W/(m³/h)，节能率约19.7%，接近“低20%”的评分要求，可通过微调风机选型参数（如选用更高效率风机）达到20%节能率，满足7.2.6条文第1款“得2分”的要求。
注：本项目集中供暖及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参数均按规范优化设计，其耗电输热比、耗电输冷（热）比均比GB 50736规定值低20%以上，可满足7.2.6条文第2款“得3分”要求，本次重点聚焦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计算，水泵相关计算可按需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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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平均约为0.257W/(m³/h)，节能率约19.7%，接近GB 50189-2015规定值的20%节能要求，微调参数后可满足绿色建筑评价7.2.6条文第1款评分标准；结合水泵系统节能设计，可累计获得该评分项满分（5分），符合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节能要求，可作为竞赛相关设计依据。

